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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护和合理利用河砂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临沂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临沂市水利局关于做好编制河道采砂规划工作的通知（临水河湖〔2024〕4号）》及《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 423-2021）等相关要求，编制《2025年--2030年费县河道采砂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以2025年为基准年，2026年-2030年为规划期，展望到2035年。

《规划》适用于费县所辖行政区域。

一、现状与形势
费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地处沂蒙山区腹地，辖11个乡镇、1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81个行政村、34个城市社区，总面积1660平方公里，人口93万人，是世界长寿之乡、观赏石之乡、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县城。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近年来，费县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工作部署，聚焦争做县域经济新标杆，锚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争先，坚持“4321”发展思路，深化“5+1”工作推进机制，加快建设“活力之城、幸福费县”，县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2024年，全县完成GDP568.2亿元，增长6.9%；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1亿元，增长5.7％；获评全国城市营商环境创新县，上榜全国县域新型工业化综合实力500强，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县域投资竞争力百强。今年上半年，完成GDP282.7亿元，增长6.4%；1-7月份，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7亿元，增长4%。

（二）河道采砂现状

费县水系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黄砂，是费县及其周边地区重要的建筑材料供应地，在20世纪60 、70年代，祊河、温凉河等河道内就存在开采黄砂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沿河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建筑砂石需求量大幅增加，在可观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祊河水系主要河湖内的采砂规模越来越大，在局部河段形成了滥采乱挖的混乱局面，对河道的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开工， 砂石建筑材料需求量大增，采砂规模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非法采砂量在采砂总量中占有很大概率。

近年来，为坚决打击河湖非法采砂活动，有效遏制河湖采砂乱象，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费县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强化线索摸排，加大巡查力度，保持非法采砂“零容忍”高压态势，深入推进打击非法采砂集中攻坚行动，不断加强对河道采砂的管理力度，取得了一定实效。

（三）存在问题

（1）水法体系不够健全。采砂人敢于“明知故犯” ，其重要原因：一是现行水法体系不够健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实施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但是，国务院至今未出台办法，造成河道采砂许可管理没有统一规范， 实际工作操作难度大；二是执行难，按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不及时、不到位或无法执行，难以起到惩戒、教育作用。

（2）案件处理难度大。一些非法采砂户，随意进入河道采砂，水政人员调查取证时，来自社会各界的干预多，行政处罚难以实施，管理机关只能让步，通过协商，从轻处罚或不予处罚。

（3）河道界线不清。由于历史原因，在土地联产承包划界时将河道范围划在联  产地范围之内，而河道定权划界时工作不到位，没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办理了林 权证，而在办理采砂许可证划界时经常出现争河地现象，与河争地河现象时有发生。

（4）认识有偏差。个别村委会私自将河道承包给个人。存在越权发包行为。

（5）采砂行为不规范。采砂坑周围边坡陡峭，极易坍塌，危及周边农田、耕地的安全，也给采砂作业人员及周围村民生产生活埋下安全隐患。
（四）面临形势

费县河砂资源丰富，多年来，科学合理、有序可控的河砂资源开采，为加快城乡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是这其中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违法采砂屡禁不止，在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无证开采、乱挖滥采等非法违规采砂行为较为普遍，不仅造成国有资源大量流失，还严重威胁到水利、交通、铁路等基础设施和防洪安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因采砂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形成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在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同时涉及河岸线的综合利用。

二、指导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合理规范和引导河道采砂活动，使河道采砂走上依法、科学、有序的轨道，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国家新时期的治水方针，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相关规划为基础，以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保证防洪、供水、水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和促进人水和谐的理念，正确处理砂石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综合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及相关专业规划之间的关系，尊重河道演变及河势发展的自然规律，通过对采砂分区的合理规划、采砂总量的科学分配和规划实施的有效监督，在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行安全和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实现砂石资源的强化管理、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统筹兼顾、科学论证，确保河势稳定、 防洪安全、通航安全、生态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符合各流域或区域综合规划以及防洪、河道整治和航道整治等专业规划，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2）坚持总量控制、分年实施的原则，突出规划的宏观性、指 导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使采砂规划的成果体现科学性， 富于创造性，为河道砂石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3）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采砂管理矛盾突出、 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和采砂对河道影响较大的河段和支流，采砂规划应尽量详细具体。

（三）规划目标

根据河道的演变情况、来水来砂、演变趋势等情况，充分考虑保障防洪和通航安全、保障沿河涉水工程和设施正常运用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摸清当地河砂总体情况及缺口底数。通过编制规划,合理确定可采区、可采期、可采量等,科学挖掘河砂潜力,积极盘活河砂存量，依法依规合理划定禁采区、保留区、规定禁采期,不得不切实际片面扩大禁采区,长期全年禁采。在认真总结以往采砂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河道采砂规划的利用与管理意见。

（四）展望目标

到 2035 年，河道采砂稳定成型，规模效应进一步显现，采砂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河道采砂管理和砂石市场监管制度更趋完善。全县砂石优势有效凸显，绿色、安全、创新、协调的采砂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三、采砂规划分区
（一）规划基准年与规划期

规划基准年为2025年，规划开采期为5年，即2025～2030年。汛期禁采（每年6月1日～9月30日），以及水位超过防洪警戒水位的时段， 其他需要禁采的时段，“禁采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政府批准私自采砂。

（二） 采砂分区规划

（1）祊河采砂规划

祊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祊河费县段（姜庄湖橡胶坝至地方镇橡胶坝），砂石总蕴含量1046.03万m³ ，可采区3处，共计3.7km，理论可开采量为151.57万m³，年度控制开采量为30.31万m³。

规划河段划定禁采区4处，可采区3处，无保留区，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4处：中泓桩号0+000～5+400段、中泓桩号7+190～14+400段、中泓桩号15+460～19+000段、中泓桩号19+850～26+785段，共计23.085km。

2.可采区3处：中泓桩号5+400～7+190段、中泓桩号14+400～ K15+460段、中泓桩号19+000～19+850段，共计3.7km，理论可开采量为151.57万m³。

（2）温凉河采砂规划

温凉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温凉河费县段（临徐线交通桥至入祊河河口，不包含许家崖水库），砂石总蕴含量744.69万m³ ，可采区4处，共计4.76km，理论可开采量为107.72万m³，年度控制开采量为21.55万m³。

规划河段划定禁采区5处，可采区4处，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5处：中泓桩号0+730～27+800段、中泓桩号40+460～44+200段、中泓桩号44+680～47+800段、中泓桩号49+030～49+430段、中泓桩号51+750～53+750段，共计36.33km。

2.可采区4处：中泓桩号0+000～0+730段、中泓桩号44+200～44+680段、中泓桩号47+800～49+030段、中泓桩号49+430～51+750段，共计4.76km，理论可开采量为107.72万m³。

（3）温河采砂规划

温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费县境内温河（不含书房水库），砂石总蕴含量157.09万m³ ，可采区4处，共计2.15km，理论可开采量为17.59万m³，年度控制开采量为3.52万m³。

规划河段划定禁采区6处，可采区4处，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6处：中泓桩号0+000～1+420段、中泓桩号2+000～2+400段、中泓桩号2+770-3+170段、中泓桩号3+840～4+8400段、中泓桩号5+370～6+170段、中泓桩号9+540～12+400段，共计6.88km。

2.可采区4处：中泓桩号1+420～ K2000段、中泓桩号2+400～2+770段、中泓桩号3+170～3+840段、中泓桩号4+840～5+370段，共计2.15km，理论可开采量为17.59万m³。

（4）薛庄河采砂规划

薛庄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费县境内薛庄河（不含石岚水库），砂石总蕴含量577.12万m³ ，可采区3处，共计2.35km，理论可开采量为55.92万m³，年度控制开采量为11.18万m³。

规划河段划定禁采区6处，可采区3处，保留区2处，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6处：中泓桩号0+000～2+150段、中泓桩号3+350～3+850段、中泓桩号4+450～4+950段、中泓桩号6+500～12+100段、中泓桩号12+850～13+430段、中泓桩号19+070～29+160段，共计19.42km。

2.可采区3处：中泓桩号2+150～ K3+350段、中泓桩号3+850～4+450段、中泓桩号4+950～5+500段，共计2.35m，理论可开采量为55.92万m³。

3.保留区2处：中泓桩号5+500～6+500段、中泓桩号12+100～12+850段，共计1.75km。

（5）朱田河采砂规划

朱田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朱田河费县段河道总长度22.641km，砂石总蕴含量192.29万m³。

规划中提出划定禁采区3处 ，无可采区、保留区，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3处：中泓桩号0+000～3+210段、中泓桩号8+000～22+200段及中泓桩号25+750～30+981段。

（6）上冶河采砂规划

上冶河采砂管理规划范围为费县境内上冶河段（不含上冶水库），砂石总蕴含量421.45万m³ 。

规划河段划定禁采区2处，无可采区、保留区，具体范围如下：

1.禁采区2处：中泓桩号0+000～8+830段、中泓桩号12+670～ K23+800段，共计19.96km。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禁采区涉及祊河、温凉河、温河、薛庄河、朱田河、上冶河等6条河流共26处，128.315公里。保留区涉及薛庄河1条河流共2处，1.75公里。可采区共涉及祊河、温凉河、温河、薛庄河等4条河流共14处，12.96公里，规划可采面积为2323971㎡（3486亩），保有储量为332.8万m³，规划期为5年，规划年可产66.56万

m³成品砂石。

四、规划实施管理
（一）规划实施的行政管理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

费县人民政府是本次河道采砂规划实施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有效组织规划实施。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协调配合，搞好政策衔接，提升管理效能，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合力，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2.强化实施保障

《规划》一经批准实施后，必须严格执行，认真落实，不得擅自修改。

3.加强采砂场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加强采砂场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督查和管理，加强采砂场环境监测，按年度上报环境监测及土地复垦进度，严格采砂开采准入条件。采砂场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应由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单位负责编制，必须报经县级或以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

4.规划实施监督与检查

规范和加强对采砂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与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划，审批、颁发采砂许可证的，应依法进行纠正查处。
5.信息化建设

建立《规划》数据库，实现信息化管理，提升采砂管理的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水平。
（二）规划实施的科技措施

完善规划实施管理的动态监测、评价技术，充分利用监测系统提供的监测数据，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做出判断，确保规划的实施和处理决策。

（三）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和打击违法行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为规划实施和管理奠定基础。全面推进社会公众参与，逐步建立规划公众参与制度、规划公示制度、规划管理公开制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制度。

附表1    祊河采砂控制总量表

	可采区
	河道采砂规划范围
	可采区桩号
	可采区长度

（m）
	开采量(万m³)

	
	
	
	
	

	1#可采区
	巨庄村西
	5+400~7+190
	1790
	7.54

	2#可采区
	北毕城村西
	14+400~15+460
	1060
	128.3

	3#可采区
	姜家庄村北
	19+000~19+850
	850
	15.73

	
	
	合计
	3700
	151.57


附表 2    温凉河采砂控制总量表

	可采区
	河道采砂规划范围
	可采区桩号
	可采区长度

（m）
	开采量(万m³)

	
	
	
	
	

	1#可采区
	西曹家庄西
	0+000~0+730
	730
	18.78

	2#可采区
	货郎口村北
	44+200~44+680
	480
	10.26

	3#可采区
	雁鸣湖村南
	47+800~49+030
	1230
	22.24

	4#可采区
	张庄村北
	49+430~51+750
	2320
	56.44

	
	
	合计
	4760
	107.72


附表3    温河采砂控制总量表

	可采区
	河道采砂规划范围
	可采区桩号
	可采区长度

（m）
	开采量(万m³)

	
	
	
	
	

	1#可采区
	营子村东
	1+420~2+000
	580
	3.52

	2#可采区
	营子村西
	2+400~2+770
	370
	4.3

	3#可采区
	孔家汪村北
	3+170~3+840
	670
	6.21

	4#可采区
	炉峪村东北
	4+840~5+370
	530
	3.56

	
	
	合计
	2150
	17.59


附表 4    薛庄河采砂控制总量表

	可采区
	河道采砂规划范围
	可采区桩号
	可采区长度

（m）
	开采量(万m³)

	
	
	
	
	

	1#可采区
	山阳村南
	2+150~3+350
	1200
	29.42

	2#可采区
	山阳村西北
	3+850~4+450
	600
	10.62

	3#可采区
	西吉山村西
	4+950~5+500
	550
	15.88

	
	
	合计
	2350
	55.92


附图1 祊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2万）[image: image1.png]


附图2 温凉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2万）[image: image2.png]



附图3 温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1万）[image: image3.png]




附图4 薛庄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1万）[image: image4.png]




附图5 朱田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1万）

[image: image5.png]



附图6 上冶河开采区平面布置图（1:1万）[image: image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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